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或“保荐机构”）作为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科技”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相

关规定，对中利科技拟对外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现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关于中利科技为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各级子公司

2014 年度采购项目付款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中利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等人员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关联交易各方的相关资料、相关

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

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事项 

1、交易概述 

中利科技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及其各级子公司 2014 年采购项目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为满足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利腾晖”）海内外光



伏业务规模不断扩大而日益增长的资金需求，拟为中利腾晖及其各级子公司申请

不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的采购项目（包含原材料和电站项目工程）付款提供担保。

中利腾晖的其余两位股东王柏兴与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鼎房产”）均同时提供信用担保。 

王柏兴为中利科技的控股股东，中利科技与王柏兴存在关联关系。同时，王

柏兴为中鼎房产的实际控制人，中利科技与中鼎房产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本次担保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该项

担保经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注册资本： 221,803.831198 万元整  

实收资本： 221,803.831198 万元整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调试；光伏电站投资运营；光伏电站 EPC（设计、采购、

建设）总承包；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业技术除外；特种水产品养殖（不含水产苗种生产）及销售。 

截至 2014 年 04 月 30 日，被担保方中利腾晖资产总额 1,050,598.17 万元，

净资产 294,716.55 万元，2014 年 1 至 4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38,022.30 万元，净

利润-16,962.42 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王柏兴：中利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中利科技 48.68%股权、

持有中鼎房产 89.46%股权、持有中利腾晖 13.96%股权。 

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中利腾晖 1.24%的股权，为王

柏兴控制下企业，截至 2014 年 04 月 30 日，中鼎房产资产总额为 95,125.00 万



元，净资产 51,312.00 万元；2014 年 1 至 4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660.00 万元，净

利润-5,748.00 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中利科技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并已提请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时，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中利腾晖及其各级子

公司 2014 年度采购项目付款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85,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

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为 26.45%；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289,109.59 万元人民币（含为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9.98%。 

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不存在诉讼。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中利科技对中利腾晖及其各级子公司采购项目付款提供担保，有利于中利腾

晖及其各级子公司获取正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降低中利腾晖财务费用，有利

于提升中利腾晖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利科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有利于中利腾晖及其各级子公司获取正常经营所需

的流动资金，降低中利腾晖财务费用，有利于提升中利腾晖盈利能力，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中利科技拟进行的上述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二、关于中利科技为中利腾晖 2014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华泰联合保荐代表人通过与中利科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

等人员交谈，查阅了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文件、关联交易各方的相关资料、相关

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其关联交易的合

理性、必要性、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关联交易事项 

1、交易概述 

中利科技于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融资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进一步夯实光伏产业链的盈利模式，中利腾晖 2014 年将继续加大海内外

光伏电站快速开发—建设--转让的规模，公司为满足其业务发展需要，拟为中利

腾晖及其投资设立的公司（包括其各级子公司）向银行、信托、资产管理公司、

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50 亿元人民币的融资提供担保，中利腾晖的

其余两位股东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王柏兴均提供信用担保。 

王柏兴为中利科技的控股股东，中利科技与王柏兴存在关联关系。同时，王

柏兴为中鼎房产的实际控制人，中利科技与中鼎房产系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

司。本次担保行为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行为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此该项

担保经董事会审议后，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利腾晖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柏兴  



注册资本： 221,803.831198 万元整  

实收资本： 221,803.831198 万元整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安装调试；光伏电站投资运营；光伏电站 EPC（设计、采购、

建设）总承包；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业技术除外；特种水产品养殖（不含水产苗种生产）及销售。 

截至 2014 年 04 月 30 日，被担保方中利腾晖资产总额 1,050,598.17 万元，

净资产 294,716.55 万元，2014 年 1 至 4 月份营业收入 38,022.30 万元，净利润

-16,962.42 万元（未经审计）。 

3、关联交易各方基本情况 

王柏兴：中利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持有中利科技 48.68%股权、

持有江苏中鼎 89.46%股权、持有中利腾晖 13.96%股权。 

江苏中鼎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目前持有中利腾晖 1.24%的股权，为王

柏兴控制下企业，截至 2014 年 04 月 30 日，中鼎房产资产总额为 95,125.00 万

元，净资产 51,312.00 万元；2014 年 1 至 4 月份实现营业收入 660.00 万元，净

利润-5,748.00 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中利科技第三届董事会 2014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时关联董事已回避，并已提请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时，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中利腾晖 2014 年度

融资提供担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4 月 30 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85,000.00 万元人民币（不含为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45%；公司对外担保余额累计为 289,109.59 万元人民币（含为合并报表范围

内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89.98%。 



上述担保无逾期情况，不存在诉讼。 

中利腾晖实际使用资金的额度将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所需进行，公司对中利腾

晖的担保额度根据中利腾晖实际用款额度进行。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中利腾晖销售规模的不断扩大，同时将在海内外大规模开展光伏电站建

设，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不断增加，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利腾晖经

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更好的争取市场份额，促进中利腾晖的业务发展，符合

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中利科技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法，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该关联交易有利于保证中利腾晖经营

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更好的争取市场份额，促进中利腾晖的业务发展，符合公

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保荐机构对中利科技拟进行的上述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关联交易事项的专项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袁成栋                            刘惠萍 

 

 

 

 

 

保荐机构公章：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2014 年 05 月 30 日 

 




